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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參加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報名資料繳交及審查說明 
一、 報名時間及資料繳交說明： 

 

二、 報名資料排序方式： 

   (一) 學校檢核表(競賽規程附表 6-1) 

   (二) 學校基本資料表(教練證/防護員證書/物理治療師證書請檢附於各組基本資料表後) 

   (三) 學校分項資料表 

   (四) 隊職員個人資料授權書(競賽規程附表4) 

   (五) 運動員報名資料(請依各競賽種類基本資料表編號排序後，以長尾夾固定)，每位運動員之 

        報名資料請依下列順序裝訂：  

      1.運動員切結書(競賽規程附表3) 

      2.運動員個人資料授權書(競賽規程附表4) 

      3.法定代理人授權同意書(未滿18歲之運動員需填具，請由法定代理人本人簽名) 

        (競賽規程附表5) 

      4.學生學籍紀錄表影本、使用學籍2.0系統者，務必加註轉出、轉入日期(須蓋教務處證明 

        章、註冊組承辦人職章、與正本相符章) 

      5.成績證明：需要檢附格式及情形如下： 

        (1)獎狀：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承辦人職章。 

        (2)達標成績證明：田徑、游泳指定盃賽之預、複賽成績達標，請向協會/賽會辦理單位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成績證明，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承辦人職章。 

        6.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線上學習平台之測驗合格證明。 

梯次 線上註冊時間 本市書面審查時間 報名競賽種類 

第
一
梯
次 

114年 

12月19日(五) 

至 

115年 

1月8日(四) 

下午5時 

115年1月 

2日(五)、5日(一)、 

6日(二)、7日(三) 

(共計四天) 

每日下午4時前送審 

 

補件 

115年1月8日(四) 

中午12時前送-競賽組 

體操、桌球、羽球、 

網球、跆拳道、 

柔道、舉重、射箭、 

軟式網球、空手道、 

射擊、拳擊、角力、 

木球、自由車、輕艇、 

划船、擊劍、武術 

備註： 
1. 須檢附成績證明(種

類：柔道、拳擊、角
力) 

2. 須檢附當選國際正式錦
標賽國手資格者或成績
證明（種類：跆拳道） 

3.  完成比賽無棄權，並
提出參賽證明(出賽
證明或獎狀證明)
（種類：划船） 

4.  提出完賽紀錄或獎狀
證明(種類：輕艇) 

5.  附競賽達標證明文件
（種類：射擊） 

第
二
梯
次 

114年 

12月19日(五) 

至 

115年 

3月17日(二) 

下午5時 

115年03月 

13日(五)、16日(一) 

(共計二天) 

每日下午4時前送審 

 

補件 

115年3月17日(二) 

中午12時前送-競賽組 

田徑、游泳 

 

資料審查聯絡人：競賽組楊志元老師  電話：2953-8197 / 0937-460-424 


